关于建立合法性审查与公平竞争审查

联动机制的意见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了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质量，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根据《威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威政发〔2020〕13号）、《威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威政发〔2020〕14号）、《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环翠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威环政发〔2021〕1号）等有关规定，现就建立合法性审查（含合法性审核，下同）与公平竞争审查联动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做好公平竞争审查材料与合法性审查材料的衔接。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在送司法行政部门合法性审查时应按照规定一并提供公平竞争自我审查结论；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府规范性文件，送审单位在送司法行政部门合法性审查时还应提交征求市场监管部门公平竞争审查意见的材料。缺少公平竞争审查材料的，司法行政部门可以退回送审单位补充材料，待补充完善后再进行审查，促进公平竞争审查程序落实。

二、强化涉及公平竞争审查内容的合法性审查。合法性审查机构（含司法行政部门和部门合法性审查机构，下同）在审查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时，要将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国市监反垄规〔2021〕2号）等公平竞争审查要求作为审查重点，对照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标准、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和例外规定等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对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进行严格审查，依法提出审查意见，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三、规范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文件的备案审查。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报送本级政府备案，应按规定同时报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司法行政部门在对部门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时，应审查报送备案材料中是否按规定报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并对报备文件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进行把关。对没有按照规定报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的，司法行政部门暂缓办理备案登记，并通知制定机关在15日内补充报送备案或者重新报送备案。对备案审查后发现报备文件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要求的问题，要按照规定予以纠正，坚决消除影响公平竞争的政策障碍。
四、深化合法性审查机构与公平竞争审查相关单位的协调配合。在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中遇到涉及公平竞争审查的疑难问题，合法性审查机构可根据需要与公平竞争审查责任单位、市场监管部门沟通，有关单位要共同研究解决措施，确保出台的文件和决策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对公平竞争审查相关单位在公平竞争审查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合法性审查机构要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开展调研论证，全力提供法律支持，促进问题解决，共同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不断深入。

五、加强合法性审查与公平竞争审查联动工作的考核督导。

将各镇街和区政府各部门、单位落实合法性审查与公平竞争审查联动工作机制的情况纳入法治建设考核，重点考核是否按照要求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有无因公平竞争审查不到位导致负面影响的案件等指标，切实提高公平竞争审查的规范化水平。加强合法性审查与公平竞争审查联动工作的督促指导，及时了解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联动工作机制对提高公平竞争审查水平、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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